

1. 竞价函 （格 式）

致：桂林市教育局
根据贵方报废资产处置竞价文件，签字代表         （姓名）经正式授权并代表竞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竞价单位名称），提交竞价文件正本一份。
据此函，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：
1.按竞价文件项目需求和竞价表：
根据竞价方案清单中的品种、数量按价格                 元，
（大写    万    仟   佰     拾元）回收，具体单价见附表。
2.我方承诺已具备竞价文件规定的竞价人资格条件。
3.我方已详细审核竞价文件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）和有关附件，将自行承担因对全部竞价文件理解不正确或误解而产生的相应后果。
5.如我方中标：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竞价人签订合同。
（2）我方承诺本竞价文件至本项目合同履行完毕止均保持有效，按竞价文件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与本竞价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邮箱：              
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 
竞价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或委托代理人签字（或电子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：1.未按照本竞价函（格式）要求填报的竞价函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竞价要求，从而导致该竞价被拒绝。
2.竞价人必须按本竞价函（格式）要求注明清楚以上联系方式（包括地址、邮编、邮箱、电话等），从而确保中标结果等相关信息能及时通知到位。
2.竞价函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竞价人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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